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被服类定点采购项目
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被服类定点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桂林市中医医院所辖区域。
二、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一）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及行业标准。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的，供货时供应商必须按“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提供节能产品，否则将被拒绝；采购产品同时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优先采购列入该清单的产品。
（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的、包装完好、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品牌产地标注明确且具有合格证，满足医院对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要求，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质量问题负责。如出现所供商品不符合相关要求，医院有权拒收或退货，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供应商承担，产品质保期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及产品自身标注的质保期。
（三）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应和提供的样品一致，手感良好，亲肤舒适。供应商提供的床单、被套、枕套及病号服等产品面料需进行预缩水处理，需制作平整，针眼距离均匀，无起皱、变形、断线、跳针、浮线、漏剪线头的情况，防静电，经高温洗涤、消毒不变形，质保期内不起球，不退色。
床单、被套、枕套及病号服等产品应配置水洗标，并按医院需求添加医院logo，在使用寿命周期内，水洗标上文字及医院logo不应发生脱色、模糊和脱落等现象。
（四）如国家或广西政府采购政策调整，医院有权取消合同目录内相关品目商品。
（五）供应商需具备在桂林市区内配送网络以及多仓储覆盖，医院将逐步实行行政物资供应0库存管理模式；供应商可在桂林市区周边地区迅速调拨，多仓协同配送，仓库位置满足医院应急物资仓储和紧急配送要求。
（六）供应商根据医院需求供货，供应商应在收到医院需求清单后，合同目录内非定制的产品正常情况下应在在3日（1-200件）或7日（200件以上）内交货；合同目录外的产品应按照医院要求的时间内完成配送交货；如需要到现场确定尺寸、样式等事宜的，供应商应在1天内到达指定地点；紧急情况下按医院要求及时完成相应工作内容。供应商有三次及以上（包含三次）未按时配送产品到指定地点或提供的产品有质量问题等，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bookmark: _GoBack]（七）供应商负责产品的运输、装卸。供应商负责将产品送至医院指定地点，需同时附上送货单及产品的合格证，产品经医院验收合格后，医院经办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供应商应在送货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送货单及产品合格证交至医院总务科经办工作人员。供应商提供送货单、确认单等结算凭证应符合医院有关要求，以便存档及财务核销。供应商有三次及以上（包含三次）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送货单及产品合格证或提供不符合医院要求的送货单、确认单等结算凭证给医院总务科经办工作人员，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八）合同目录外的被服类产品由中标供应商根据医院需求供货，商品在京东、天猫有售的，价格应不高于京东自营店、厂家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平台上的（促销活动价格除外）三者中的最低价，无旗舰店的，以京东、天猫销量最大的店铺价格为参考，所有商品价格不高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网上商城同品牌型号或同档次品牌产品最低价格（促销活动价格除外），由医院总务科及审计科审议确定价格，审议确定的价格在合同期内均有效。
（九）售后服务
（1）供应商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供应商负担，医院有权到供应商生产场地检查产品质量或生产进度：
①产品存在污损、破损、色差、尺寸不符、面料材质与样品或合同不符；
②产品无合格证、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必要标识；
③产品使用后出现严重缩水、起球、褪色、脱线等质量问题（自验收之日起30日内）。
对由于质量问题出现的退、换货，需要在2小时内响应，并在8小时内处理完毕，情况特殊的处置时间不能超过2天。
（2）质保期：产品质保期自产品最终验收合格后次日起2年。
（十）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产品为正品及合格产品。供应商有两次及以上（包含两次）提供假冒伪劣或质量差的产品给医院，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